      学校第十四期、学院第十期SRTP报销事项说明
根据浙江大学第十四期SRTP项目经费管理规定，校级立项按类和学科制定立项经费标准。人文社科类（教育、法律、外语、经济和管理）600/项。院(系)立项由各学院(系)自行解决。学校实行“一卡通管理、国库支付、制定标准、分期下拨、院（系）管理、专款专用、确保质量，讲效成效”的思路。SRTP立项经费采取一次性按比例下拨给各学院（系），其中15%为评审费，10%为差旅费（包含交通费），75%为材料费（包含办公用品、资料、复印），经费使用不得更改和超出上述规定比例下拨的经费额度。

此次我院校级立项共20项（共计12000元），院级立项共9项。结题答辩评出校级优秀4项、良好11项、中等5项。院级优秀1项、良好2项、中等6项。根据上述规定经学院本科生科核算，学校第十四期SRTP优秀报销550元（其中办公用品或耗材450元）、差旅费100元（包含交通费）；良好报销500元（其中办公用品或耗材450元）、差旅费50元（包含交通费）；中等报销450元（其中办公用品或耗材400元）、差旅费50元（包含交通费）； 院级优秀报销450元、良好报销400元、中等报销350元，开具用于购置材料、资料、复印、办公用品和少量交通费的正式发票，正式发票上2人签名经学院本科生科核实学院盖章。
教育学院本科生科
2012年5月15日
